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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611 900903

公司简称：大众交通 大众

B

股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众交通 600611 大众出租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众B股 9009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惟姈 诸颖妍

电话 021-64289122 021-64289122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大众大厦22楼 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大众大厦22楼

电子信箱 zyy@96822.com zyy@96822.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783,628,490.47 15,839,305,565.05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697,138,971.78 9,265,136,447.51 -6.1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6,219,760.38 273,600,969.62 -61.18

营业收入 1,474,908,106.33 1,164,799,337.81 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9,361,636.91 273,613,315.48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504,165.09 197,358,180.24 38.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8 2.96 增加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167 0.115736 2.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167 0.115736 2.1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7,2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0.01 473,186,074 0 无

Fretum�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Enterprise�Limited

境外法人 4.71 111,394,770 0 无

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4 45,871,693 0 无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61 14,421,708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0,402,500 0 未知

余欢 未知 0.43 10,181,800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FUND

未知 0.40 9,463,681 0 未知

刘伟 未知 0.39 9,118,900 0 未知

吴海洋 未知 0.39 9,118,251 0 未知

NORGES�BANK 未知 0.34 7,981,071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与第二、第三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它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总体保持向上势头，但是，随着美国加息进程，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压力频

现，同时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已经浮现。 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

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经济良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压

力、严监管背景下融资渠道收缩等，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公司扎实推进经营战略，把握发展关键

机遇，如期完成预定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70%，主要是报告期内房产项目公司

交房结算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收入增加。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936.16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2.10%。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08%、每股收益0.12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的

总资产规模达到了157.84亿元，比上年度末减少0.35%。

公司下属主要产业的经营情况如下：

交通运输业：

大众出租租赁面对出租汽车行业劳动力短缺、服务质量下滑的局面，面对租赁业务客户因市场环境

用车需求下降和对手低价竞争的严峻形势，持续围绕服务大整治的主线，“以客户为中心” 抓服务、抓队

伍、抓效益，合力加强监管与预防，应对市场挑战。 出租汽车方面，一是采用多种运营模式相结合和投入

新车型，确保运营目标；二是积极营造热点，提升品牌形象，先后成立“老克勒雷锋车班组” 和“玫瑰之

盾” 车队，积极回应社会对于优质服务和乘车安全的关切，通过媒体广泛报道，形成社会聚焦的热点话

题。 租赁业务方面，通过优化营销策略，精准定位项目，报告期内先后赢得大华银行全国各支行的商务车

辆租赁项目，华东送变电工程公司的车辆服务项目等数个大型项目，此外，公司与沃尔沃汽车达成合作，

获得新的高端车渠道，有助于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现代物流业：

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格局” ，国际物流整体经营状况受到较大影响。 在“关检合并”的国家重大

机构改革的政策影响下，查验场站业务量延续2017年四季度以来的政策性下滑；空运部因检务政策性查

验比例下降导致延伸服务项目业务收入大幅减少。大众保税仓储大力发展客户，有望于今年下半年实现

单月持平。 查验场站在主营业务下滑情况下，积极开拓边际延伸服务等，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旅游服务业：

大众大厦以客房销售、办公楼租赁为经营工作重点，以餐饮及其他配套服务为保障，通过广告宣传、

协议单位的跟踪联络等有效举措，发挥区位优势。

大众空港宾馆通过营建企业文化、增加员工归属感应对劳动力招聘的严峻形势，并加强硬件设施维

护和安全管理工作。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对去年改建工程进行收尾验收，同时对厨房区域进行改建，采取逐步提价和淡旺

季适时调整的定价政策，并坚持开发会务和培训市场，以减少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众滨江项目前期的筹建和统筹工作有序落实。

大众国旅航服上半年经营状况良好，克服行业大环境不乐观和国际、国内机票价格有所下滑的不利

条件，通过全员努力，提升客户订票量和毛利率，同时积极尝试机票的延伸业务，比如订房、签证等，增加

客户粘性，取得一定成效。

房地产业：

大众房产报告期内重点抓好嘉善项目、合肥时代之光项目、桐乡湖滨庄园等四个在建工程项目。 根

据持续发展目标，公司同步开展市场调研和土地储备工作，先后对沧州、桐乡、嘉善等地开展房地产市场

调研。

自营金融业：

上半年，银行银根收紧、融资市场资金供应紧张，企业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普遍比较困难，资金链持续趋紧，还贷能力风险上升，加上互联网金融平台竞争激

烈，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难度增加。 对此，公司下属各小贷公司均本着“稳健、审慎”的经营原则，发挥各

自优势和特点，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挑战。

徐汇小贷按照“贷款质量优先，适度降低利率” 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对存量业务进行优存劣汰的筛

选，另一方面稳步推进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结合大数据在小贷行业的应用环境，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开

发了基于小微企业缴税信息为基础的信用贷款，通过差异化的细节设计在同类市场中赢得更多的客户。

长宁小贷有针对性地调低了贷款利率，通过相对有竞争力的贷款利率水平来吸引客户群体，同时积

极做好新旧业务的配比，调整优化贷款结构。 对存量到期业务，公司根据每笔业务的不同情况制定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及贷后策略。

嘉定小贷围绕逾期贷款加紧催讨工作，力争早日解决遗留问题。 同时调整经营思路，控制经营风险。

青浦小贷进一步完善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制度，同时加强了公司风控和业务人员的业务拓展能力。

闵行小贷顺利完成大股东股权转让工作， 各项管理制度与公司金融小贷板块其他兄弟公司实现同

步，综合经营运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众拍卖上半年完成营收及实现利润总额同比有明显增加，事故车及残件拍卖发展情况良好，为机

动车业务拓展了新的拍卖资源。大众拍卖在传统拍卖及现有的网络平台的基础上，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发

新的应用平台并已经投入使用，从拍卖业务的信息化、网络化逐步上升到整体服务的平台化、系统化。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国平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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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8月17日以送达

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9日在大众大厦21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为7名，实到

7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 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

告”临2018-028）。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董事杨国平、梁嘉玮、赵思渊回避表决。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2018-029）。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董事杨国平、梁嘉玮、赵思渊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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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8月17日以送达

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8月29日在大众大厦23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监事为3名，实到

3名，监事长袁丽敏女士主持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审

议并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此次交易严格遵

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同意：2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监事赵瑞钧回避表决。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切实可行。

同意：2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联监事袁丽敏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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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让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公用：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合实业：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风险： 本次股权受让尚需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并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

手续。

●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2,717.28万元；与不同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44.76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8年8月30日，本公司与大众公用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大众公用将其持有世合实业的

15%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的沪财瑞评报字

（2018）第2007号评估报告，确定交易标的价格为人民币6,016.434947万元。 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

大众公用持有世合实业25%股权，本公司持有世合实业75%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鉴于：大众公用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同时兼任大众公用董事局主席；本

公司董事赵思渊女士兼任大众公用监事；本公司董事梁嘉玮先生同时兼任大众公用执行董事、总裁；本

公司监事赵瑞钧先生兼任大众公用财务副总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2,717.28

万元，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44.76万元，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尚需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并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大众公用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同时兼任大众公用董事局主席；本公司董事

赵思渊女士兼任大众公用监事；本公司董事梁嘉玮先生同时兼任大众公用执行董事、总裁；本公司监事

赵瑞钧先生兼任大众公用财务副总监。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518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8楼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295,243.467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8778G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管网、清洁能源、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的建设、经营及相关实业投资，

国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附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7年度

总资产 20,744,021,224.1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240,742,720.43

营业收入 4,602,108,248.7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74,133,398.26

大众公用最近三年已逐步形成了以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为主的经营格局。

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类型

交易标的：世合实业15%的股权

交易类型：受让资产

权属情况说明：受让的世合实业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情况

1、世合实业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60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40

合计 2000.00 100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南路1128号8幢258室

法定代表人：张静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会展会务服务，展示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6月3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383.57 87,314.19

负债总额 80,554.63 85,555.85

净资产 1,828.94 1,758.34

项目 2017年1-12月（经审计） 2018年1-6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56.27 -70.60

3、世合实业2017年度及2018年1-6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1581号、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545

号）。

4、世合实业拟开发徐汇滨江188S-O-1地块商办楼项目，项目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0183街

坊33/8丘地块。项目土地使用面积9,827.90平方米，用途为商办，出让年限自2014年4月2日起商业40年、

办公50年，规划容积率3.35，建筑性质为商办，资产总额账面价值873,141,908.37元。 该项目地下建筑物

的开发由徐汇区市政府下属企业统一开发建造后与公司进行结算。 目前地上工程已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标的：大众公用持有世合实业15%的股权

2、交易价格：人民币6,016.434947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

4、支付期限：全额一次性支付

5、交付时间：受让方应在合同生效且转让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款项一次性支

付给转让方。

6、合同的生效条件：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本合同自双

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7、标的资产的交付：于本合同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20个工作日内， 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

手续。

8、争议解决方式：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或提交上海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世合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字/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 现金 75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 现金 25

合计 2,000 100

注：股权转让前，本公司出资比例60%，大众公用出资比例40%。

五、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该机构具有资产评估资格 （沪国资委评

[2005]567号）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财企[2009]2号）。

经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的 《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

司因股东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2018）第2007号），采用

资产基础法，经评估，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873,141,908.37元，评

估值1,256,654,163.05元，评估增值383,512,254.68元；负债总额账面价值855,558,499.93元，评估值

855,558,499.93元，评估无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7,583,408.44元，评估值401,095,663.12

元，评估增值383,512,254.68元。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数据，确定交易标的

价格为人民币6,016.434947万元。

2017年10月，本公司与大众公用、上海万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投资” ）、万达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信息” ）、世合实业在上海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受

让世合实业60%的股权， 本公司关联人大众公用受让世合实业40%的股权。 交易价格总价款人民币

3.7445472亿元，其中本公司支付金额人民币2.24672832亿元，大众公用支付金额人民币1.49781888亿

元。

2017年10月19日，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8月31日的《大众交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行为涉及的上海世合实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2017）第2024号），采用资产基础法，上海世合实业

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824,794,688.04元，评估价值为1,180,514,157.33元，负债

总额账面价值为806,346,422.66元， 评估价值为806,346,422.66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18,488,

265.38元，评估价值为374,167,734.67元。

依据评估报告，本次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6,016.434947万元，按同等股权比例核算，较前次

受让作价增值率为7.11%。

本次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流动资产 87,311.28 125,662.73 38,351.45

固定资产 2.91 2.69 -0.22

资产合计 87,314.19 125,665.42 38,351.23

流动负债 85,555.85 85,555.85

负债合计 85,555.85 85,555.85

股东全部权益 1,758.34 40,109.57 38,351.23

2017年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流动资产 82,479.28 118,051.31 35,572.03

固定资产 0.19 0.10 -0.09

资产合计 82,479.47 118,051.41 35,571.94

流动负债 80,634.64 80,634.64

负债合计 80,634.64 80,634.64

股东全部权益 1,844.83 37,416.77 35,571.94

六、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本次受让关联人股权是出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现有资产结构，同时有效推进世合实业资金筹措、银

行融资、担保便利、土地管理、工程建设等方面工作。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经营无

不良影响。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18年8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就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董事杨国平先生、梁嘉玮先生、赵思渊女士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3名独立董事倪建达、张维宾、卓福民出具了事前认可的声明，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1）本公司本次受让关联人转让的股权是出于公司经营需要，对公司现有资产结构进行梳理调整。

（2）此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3）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

法。

（4）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交易

文件，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方案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本公司受让关联人转让股权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

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独立董事意见

3、《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因股东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4、《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上海世合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1-6月审计报

告》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A

股

600611

股票简称：大众交通 编号：临

2018-029

B

股

900903

大众

B

股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房产：上海大众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新大众房产：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风险： 本次股权受让尚需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并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

手续。

●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44.76万元；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25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8年8月29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众房产与大众企管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大众企管

将其持有安徽新大众房产20%股权转让给大众房产。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基准日为

2017年12月31日的沪财瑞评报字（2018）第2027号评估报告，并经协商交易标的价格为人民币1,600万

元。 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 大众企管不再持有安徽新大众房产股权， 大众房产持有安徽新大众房产

80%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鉴于：大众房产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大众企管是大众公用第一大股东，大众公用是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且本公司董事杨国平、梁嘉玮兼任大众企管董事，本公司董事赵思渊兼任大众企管董事长，本公

司监事袁丽敏兼任大众企管监事，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贾惟姈兼任大众企管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44.76万

元，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250万元，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尚需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并到主管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大众企管是大众公用第一大股东，大众公用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且本公司董事杨国平、梁嘉玮兼

任大众企管董事，本公司董事赵思渊兼任大众企管董事长，本公司监事袁丽敏兼任大众企管监事，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贾惟姈兼任大众企管董事。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S区182室

主要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15楼

法定代表人：赵思渊

注册资本：人民币15,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134565461X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室内装潢，经营出租车汽车业务，销售汽车配件。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7年度

总资产 2,027,569,774.68

所有者权益 692,612,063.80

营业收入 28,918,539.91

净利润 49,592,856.58

大众企管最近三年已逐步形成了以汽服产业及投资为主的经营格局。

关联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类型

交易标的：安徽新大众房产20%的股权

交易类型：受让资产

（二）交易标的主要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瑶海区青龙路临桥苑17-105商业

法定代表人：张文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4月27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安徽新大众房产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科目 2018年7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7,762,126.93 179,665,721.36

所有者权益 62,402,012.61 110,795,600.26

科目 2018年1-7月 2017年

营业收入 15,746,800.34 104,801,911.91

净利润 1,606,412.35 16,703,356.85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7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标的：大众企管持有安徽新大众房产20%的股权

2、交易价格：人民币1600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

4、支付期限：全额一次性支付

5、交付时间：受让方应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款项一次性支

付给转让方。

6、合同的生效条件：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本合同自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之日起生效。

7、标的资产的交付：于合同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10个工作日内， 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

续。

8、争议解决方式：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或依法向产权

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安徽新大众房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字/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上海大众房地产

经营有限公司

4,000 现金 80

张文华 300 现金 6

杜从文 300 现金 6

朱冰 400 现金 8

合计 5,000 100

五、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该机构具有资产评估资格 （沪国资委评

[2005]567号）及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财企[2009]2号）。

经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的《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因股东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 （2018） 第2027

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 经评估， 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179,665,721.36元，评估值196,577,015.58元，评估增值16,911,294.22元，增值率9.41%；负债总额账面

价值68,870,121.10元，评估值66,314,055.27元，评估减值2,556,065.83元，减值率3.71%；股东全部权

益账面价值110,795,600.26元，评估值130,262,960.31元，评估增值19,467,360.05元，增值率17.57%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大写：壹亿叁仟零贰拾陆万贰仟玖佰陆拾元叁角壹分）。

2018年安徽新大众房产董事会利润实施分配，分配总额共计5,000万元，分配后安徽新大众房产净

资产为8,026.296031万元。本次股份转让价格是在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基础上进行的，并考虑安徽新大

众房产2018年1-6月的经营效益，经协商产权交易标的价格为人民币1,600万元。

六、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本次受让关联人股权是为了对公司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梳理调整，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

务和战略性拓展业务。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经营无

不良影响。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18年8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就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董事杨国平先生、梁嘉玮先生、赵思渊女士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3名独立董事倪建达、张维宾、卓福民出具了事前认可的声明，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受让关联人转让的股权是出于对公司现有资产结构进行梳理调整。

（2）此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3）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

法。

（4）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关交易

文件，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方案切实可行，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关联人转让股权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

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 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独立董事意见

3、《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股东股权转让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4、《安徽新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71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8月30日 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8月29日—2018年8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15:00—2018年8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基地” 技术中

心楼109室报告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芳英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5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6,801,834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78.8113%。 其中中小股东代表共532人， 代表股份132,044,5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85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44人， 代表股份216,806,97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5771%。

2、2018年8月25日，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公司独

立董事孙大建、金炳荣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日，独立董事共收到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153份，代表股份3,286,5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3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605,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712%；反对136,534,3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058%； 弃权6,662,2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959,65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4352%；反对票63,595,4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1321%；弃权票

571,7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4327%。

2、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李芳英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83,4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590%；反对136,727,55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732%； 弃权6,790,8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8%。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70,344,49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3.2401%；反对票61,082,0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6.2298%；弃权票

700,3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301%。

3、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顾承宇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56,0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383%；反对139,675,55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011%； 弃权6,770,2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06%。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17,09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245%；反对票64,030,0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610%；弃权票

679,7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145%。

4、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叶明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47,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352%；反对139,657,73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949%； 弃权6,797,0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99%。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08,11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177%；反对票64,012,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475%；弃权票

706,5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348%。

5、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孙大建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64,6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413%；反对139,665,45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975%； 弃权6,771,7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2%。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25,69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310%；反对票64,019,9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534%；弃权票

681,2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156%。

6、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金炳荣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87,3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493%；反对139,642,73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896%； 弃权6,771,7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48,41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482%；反对票63,997,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362%；弃权票

681,2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156%。

7、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谢圣辉监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88,3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496%；反对139,641,73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893%； 弃权6,771,7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49,41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490%；反对票63,996,2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354%；弃权票

681,2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156%。

8、审议未通过《关于罢免陆灿芳监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0,356,9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387%；反对139,673,15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002%； 弃权6,771,7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1%。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票67,417,99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1.0252%；反对票64,027,6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8.4592%；弃权票

681,2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5156%。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李春第、朱逢学、赵欣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1、李春第，同意：216,513,0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922%；2、朱逢学，

同意：216,271,3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079%；3、李世光，同意：176,92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4、 柯华勇， 同意：80,03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5、夏陈安，同意：200,217,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102%；6、陈春来，同意：

1,241,5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9%；7、赵欣，同意：207,635,356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968%；8、吴慧君，同意：53,5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 李春第， 同意：103,044,76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379%；2、朱逢学，同意：102,803,0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548%；3、李世光，同

意：176,9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4、柯华勇，同意：80,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5、夏陈安，同意：95,890,3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197%；

6、陈春来，同意：1,241,5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2%；7、赵欣，同意：93,308,66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645%；8、吴慧君，同意：53,5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袁朗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表决结果：1、袁朗，同意：144,410,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519%；2、徐冬根，同

意：135,979,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122%；3、丁俊杰，同意：38,205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4、汤璟，同意：22,7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 袁朗， 同意：68,764,76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0769%；2、徐冬根，同意：63,094,6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829%；3、丁俊杰，同意：

38,2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4、汤璟，同意：22,7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2%。

11、审议未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1、袁芳，同意：1,085,1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3%；2、宋歌，同意：

135,214,4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4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袁芳，同意：1,054,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4%；

2、宋歌，同意：62,360,8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27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的冯诚律师和邵鹤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

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1日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以及《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

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事实的了解，并仅

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除此之外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在本所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

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根据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 ），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17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8.18%股份的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和王祥伟联名提交的《关于增加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将《关于罢免刘国

华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名李春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朱逢

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名李世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和《关于提名袁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并表决。 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公司3.76%股份的股东齐明英、祝群华、王乃明联名提交

的《关于提请增加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将《关于提请增加补选柯华勇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

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3、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 ），公司董事

会于2018年8月20日收到股东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业文化” ）提交的《关于提请增

加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将《关于罢免第三届董事叶明的议案》以临时提案

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表决。

4、 《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均载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

议事项和现场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的内容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下

午14:00在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基地” 技术中心楼109室报告

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下午

15:00至2018年8月30日下午15:00。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的内容一致。

6、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芳英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 关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根据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投票权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孙大建和金炳荣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召开的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下述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关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罢免李芳英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顾承宇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叶明董事职务的

议案》、《关于罢免孙大建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金炳荣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

谢圣辉监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罢免陆灿芳监事职务的议案》。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的征集对象：截止2018年8月23日（星期四）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时间：2018

年8月25日至2018年8月2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期间， 共有153名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

286,5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031%。

三、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和相关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7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9,994,8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2341%。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4人，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6,806,

9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5771%。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1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286,801,8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8.811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

票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2人，总共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2,044,5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850%。

4、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5、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后）》，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以及《股东大会通知（补充更正

后）》的全部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计票和监票。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2、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

大会对议案的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罢免刘国华董事职务的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包括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

投票，下同）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50.0712%同意通过。

(2)�审议《关于罢免李芳英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罢免顾承宇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罢免叶明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罢免孙大建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罢免金炳荣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罢免谢圣辉监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罢免陆灿芳监事职务的议案》，未能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本项议案未能获得通过。

(9)�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其中：

(a)�审议《关于选举李春第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5.4922%；

(b)�审议《关于选举朱逢学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5.4079%；

(c)�审议《关于选举李世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617%；

(d)�审议《关于选举柯华勇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279%；

(e)�审议《关于选举夏陈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69.8102%；

(f)�审议《关于选举陈春来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4329%；

(g)�审议《关于选举赵欣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赵欣

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2.3968%；

(h)�审议《关于选举吴慧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87%。

鉴于议案1、2、3、4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9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的前提。 由于议案1、2、3、4仅1项表

决通过，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3人，议案9中得票超过半数的前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即李春第、朱逢

学、赵欣当选。

(10)�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其中：

(a)�审议《关于选举袁朗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50.3519%；

(b)�审议《关于选举徐冬根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47.4122%；

(c)�审议《关于选举丁俊杰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

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33%；

(d)�审议《关于选举汤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79%。

鉴于议案5、6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10应选独立董事人数的前提。 由于议案5、6均未表决通过，独立

董事应选人数为1人，议案10中得票超过半数的前1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即袁朗当选。

(11)�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其中：

(a)�审议《关于选举袁芳为公司监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3783%；

(b)�审议《关于选举宋歌为公司监事的提案》，赞成票占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对该项子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47.1456%。

鉴于议案7、8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11应选监事人数的前提。 由于议案7、8均未表决通过，监事应选

人数为0人，议案11将不予表决。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邵春阳

经办律师：冯诚 邵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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